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省级统筹奖励资金

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生猪疫病防控和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建立保障生猪生产稳定发展长效机制，促进我区生猪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持续健康发展，根据《财政部关于印发〈生猪（牛羊）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建〔2015〕778号）、《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建〔2023〕189号）和《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的通知》（川财建〔2024〕106号）精神，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奖励资金使用范围及额度

《财政厅关于下达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省级统筹奖励资金的通知》（川财建〔2024〕106号）下达我区奖励资金188.58万元。计划主要用于以下方面。
支持生猪生产环节标准化圈舍改造

安排统筹奖励资金75万元，用于支持生猪生产环节标准化圈舍改造。近三年享受新（改）建生猪标准化养殖圈舍补助、本年度纳入2024年船山区德遂生猪产业集群项目—船山区生猪产能调控基地标准化建设项目的养殖场不重复补助。

经各畜牧兽医站排查，符合条件的新建标准养殖圈舍业主2家，为船山区瑞福养殖专业合作社和遂宁市治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改（扩）建标准养殖圈舍业主1家，为余强猪场。
动物生产疫病防控经费
安排统筹奖励资金59.36万元，包括：

1．开展全区生猪养殖、疫病防控培训3万元；
2．购买生猪养殖环节瘦肉精监测卡8万元；
3．购买生猪疫病防控社会化服务28.36万元；
4．无害化处理补助10万元；
5．生猪养殖兽药减量示范推广10万元。
（三）支持生猪屠宰、加工产业

安排统筹奖励资金40万元，用于生猪屠宰、加工等环节监管工作。

（四）生猪产能调控

安排统筹奖励资金14.22万元，用于重点养殖场（户）新购买仔猪价格补贴。

二、奖励资金补助标准和验收办法

（一）奖励资金补助标准

1．支持生猪生产环节标准化圈舍改造
根据《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建〔2023〕189号），支持养殖场（户）、养殖圈舍改造，粪污管网、风机、水帘、除臭、地暖等养殖设备建设，补助标准不超过投资总额的50%。

2．动物生产疫病防控经费。（1）用于编制生猪养殖、疫病防控等相关资料，开展全区生猪养殖、疫病防控培训、宣传等。（2）根据实际用于养殖环节瘦肉精监测卡、疫苗和防疫物资采购、强制免疫服务等支出。（3）由区农业农村局统一购买社会化服务，用于开展生猪疫病防控工作。（4）委托遂宁浩川油脂有限公司对2024年度无上级匹配资金的病死仔猪、胎衣和屠宰环节不合格产品等进行集中无害化处理。（5）强化兽用抗菌药全链条监管、使用风险控制，探索兽用抗菌药替代产品应用。
3．生猪屠宰、加工产业发展。用于购买生猪检疫证章、标识标牌等。

4．生猪产能调控。根据《财政厅关于印发〈四川省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川财建〔2023〕189号），支持生猪产业发展，对重点养殖场（户）新购买仔猪予以直接补助200元/头。
（二）验收办法

1．加强领导。成立区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项目验收小组，由区农业农村局和区财政局分管领导为验收小组组长，组织项目验收。

2．验收程序。（1）支持生猪生产环节标准化圈舍改造：采取“先建后补”方式，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发展改革局统一组织验收。（2）动物生产疫病防控经费：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3）生猪屠宰、加工产业发展：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验收。（4）生猪产能调控：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组织验收。
（三）验收时间

所有项目于2024年12月底前完成验收；超过验收截止时间的，不再受理验收申请（相应的资金结转下年度统一安排使用）。

三、奖励资金申报程序和拨付方式

（一）申报程序。凡符合奖励条件的核定对象，完成项目建设后向区农业农村局提交项目建设验收申请书、补助申请表、项目改造合同和清单。区农业农村局组织项目验收小组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由验收小组填写验收表。
（二）拨付方式。验收合格的，区财政局或区农业农村局及时足额将奖励资金直接拨付到受补助的对象单位账户。

四、切实加强资金监管

（一）严格资金用途。奖励资金严禁用于与生猪生产流通和产业发展无关的支出，严禁用于部门基本建设、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等。区财政局、区农业农村局等相关部门要立足自身职责，密切配合，做好资金使用监管等各项工作。对弄虚作假、截留、挪用等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按《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二）严格资金拨付。奖励资金实行县级财政报账制。项目实施完成后，经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验收并对资金使用情况和报账资料审核合格后予以拨付。

（三）严格项目管理。属地乡镇人民政府牵头负责项目实施监管，对项目真实性、项目合法合规性、补贴救助数据准确性负责，确保生猪产能调控措施落实到位。
（四）严格公开公示。奖励资金实施方案在遂宁市船山区政务公开网公示一周，经公示无异议后予以实施。
附件：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省级统筹奖励资金计划表
附件

2024年生猪调出大县省级统筹奖励资金计划表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内容
	金额（万元）

	
	
	
	

	1


	生猪生产环节标准化圈舍改造


	余强猪场改造提升生猪养殖圈舍2500平方米，包括漏缝板维修更换、粪污管网维修维护、水电维修，新增风机、水帘等设备。
	22

	
	
	船山区瑞福养殖专业合作社，新建高标准养殖圈舍1500平方米，含风机、水帘、地暖、除臭、粪污处理管网等设备，总投入约140万元。
	40

	
	
	遂宁市治燕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新建高标准圈舍750平方米，设施设备除外，房屋建设投入约45万元。
	13

	2
	动物生产疫病防控经费
	开展全区生猪养殖、疫病防控培训、宣传等
	3

	
	
	购买生猪养殖环节瘦肉精监测卡
	8

	
	
	购买生猪疫病防控社会化服务
	28.36

	
	
	无害化处理补助，病死仔猪、胎衣和屠宰环节不合格产品等集中无害化处理补助
	10

	
	
	生猪养殖兽药减量示范推广
	10

	3
	支持生猪屠宰、加工产业
	购买生猪检疫证章、标识购买
	40

	4
	生猪产能调控
	重点养殖场（户）新购买仔猪价格补贴（200元/头）
	14.22

	合计
	
	
	188.58




